
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东市监〔2025〕120 号

关于印发《东莞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部门
联合抽查事项清单（第三版）》的通知

市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

政检查的实施意见》（粤府办〔2025〕15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

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（东府办函〔2025〕

39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和各部门相关意见，市联席

会议办公室修订形成了《东莞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部门联合

抽查事项清单（第三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清单》）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按以下要求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严格落实清单管理要求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实施“清单式”管理是国家

抽查监管工作的根本要求。市联席会议将按规定统一对外公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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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清单》，各成员单位需将本部门牵头及参与的联合抽查事项

清单，与本部门单部门抽查事项清单一并在本级政务信息平台

或本单位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。对《清单》内联合抽查事项，

各成员单位应当制定年度联合抽查计划；《清单》外检查事项

原则上不纳入联合抽查范围。若因工作推进确需开展的，应按

要求提交情况说明，经市联席会议批准后，再按程序组织实施。

二、强化跨部门协同配合

我市跨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任务原则上通过

市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系统完成，严格遵循“谁发起、谁组织、

谁负责”原则。由《清单》确定的牵头发起部门负责组织协调

参与部门，制定抽查计划、启动抽查任务、督促检查结果按时

录入。各参与部门要主动配合发起部门完成联合检查任务，按

时填报上传检查结果。对未列入年度联合抽查计划的临时联合

抽查任务，牵头部门需经市联席会议报备同意后，方可组织发

起。

三、规范工作执行与反馈机制

各成员单位要充分认识《清单》实施的重要意义，将其作

为规范涉企行政检查、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。切实加强内

部统筹协调，明确责任科室，细化操作流程，确保联合抽查工

作依法依规、有序高效开展。执行过程中，若因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立改废释或职能调整等情况导致《清单》抽查事项发生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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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等问题，或积累了相关工作经验做法，应及时梳理汇总并向

市联席会议办公室反馈。

附件：东莞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

（第三版）

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年12月4日

（联系人：仝博謇、翟伟超，联系电话：26986221、26986830）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5 年 12 月 4 日印发


